
关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洲区
深化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五证同发

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的
政策解读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 年 7 月

近日，我区印发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洲区

深化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五证同发改革实施方案（试

行）的通知》（新政办〔2023〕13 号）（以下简称《通知》），

对深入实施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加快推进全区五证同

发审批模式改革作出安排。

一、制定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

聚焦市场主体和群众关注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对标先

进地区和一流营商环境，认真落实《省自然资源厅 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深化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五

证同发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鄂自然资函〔2022〕434 号），

大力推行工业用地“五证同发、拿地即开工”，我区印发了

《通知》，以制度供给推进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工业用地审

批效能，为推动我区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筹划落地、建

设达产提供便捷的审批服务，为促进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营商环境保障。



二、主要内容

《通知》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内容，即工作目标、主要措

施和保障支撑。

（一）第一部分：工作目标

《通知》立足我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现状，提

出对全区各类开发区、产业集聚区、工业园区、产业功能区

内适用“五证同发”审批模式的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项

目，经工业用地企业自愿申请，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作出

书面承诺、按规定缴纳相关规费后，1 个工作日内在同一窗

口、一次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规

划方案批准通知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

（二）第二部分：主要措施

第二部分围绕工业项目“五证同发”审批改革的实施范

围、申请条件、工作流程等问题进行详细说明，将原来工程

审批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和施工许可三个阶段，

优化为拿地前策划预审和拿地后申请办证二个阶段，进一步

促进“五证同发”的实施。

（三）第三部分：保障支撑

第三部分围绕高效便捷推进工业项目“五证同发”审批

改革这一目标，提出深化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支持项

目单位拿地前开展地勘、项目规划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等

前期工作；建立秘书代办机制，实行全程帮办代办服务；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五证同发工业项目履约管理；强化部



门间流程衔接，加强政策宣传引导等 4 项要求。

三、《通知》的主要创新举措

一是在缩减审批流程方面，提出：充分利用项目前期策

划到签订出让合同的窗口期，采取容缺、承诺、豁免等改革

措施，将相关审查程序前置，改“串联”为“并联”，同步

开展项目备案、方案设计和审查、施工图设计和图审，完成

施工许可审查。

二是在提升审批效能方面，提出：以审慎包容态度，推

行施工图审查“豁免制”，建立施工图分类审查制度，取消

低风险建设工程的施工图审查。推行施工许可“豁免制”，

满足工程投资额或者建筑面积要求房屋建筑，可以不申请办

理施工许可证。推行施工许可告知“承诺制”，各类房屋建

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

设备的安装等，提升审批效能。

三是在优化审批服务方面，提出：按项目开工条件准备、

项目出证实施两个阶段，为有意愿且适用五证同发审批模式

的建设单位确定 1 家阶段“代办秘书”或全程“代办秘书”，

衔接相关主管部门和单位，提供无偿代办帮办服务。

四是在配套改革方面，提出：推进“五证同发”改革与

“标准地”出让、多评合一、多测合一、多验合一、帮代办

等改革措施有机衔接、整体推进；以五证同发为基础，对标

先进做法，拓展五证同发广度和深度，将“五证同发”与“带

方案招拍挂”“承诺可开工”改革工作协同推进。


